嘉義市垂楊國小110年度

特教專業知能研習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
（一）嘉義市教育發展綱領辦理。

（二）依據中華民國109年12月17日嘉義市政府特教字第1091521608號函辦理。

二、目的

（一）辦理特殊教育研習，提昇教師特教專業知能。

（二）使教師了解親師生間互動與溝通的技巧。透過實務教學分享，提供教師增進親師生互動之方式，並使特殊生瞭解自我概念與自我價值感。
（三) 透過臨床心理師對特殊生情緒管理與輔導策略及案例分享，提升教師協助特殊學生之壓力管理、減緩疼痛、表達內心感受，進而增強特殊生之記憶力與溝通能力，促進完善的身心靈發展。
三、主辦單位：嘉義市政府。

四、承辦單位：嘉義市垂楊國小。

五、研習時間、地點及參加對象

（一)時間：110年05月19日及12月01日兩場次，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。

（二)地點：本校迎曦樓一樓會議室。

（三)對象：本市公私立幼兒園、國中小教師及教助員均可報名參加。每場次80人。

六、研習內容：如附件一。
七、報名方式

（一) 本研習活動一律採線上報名方式，研習活動請上全國特殊教育資源網報名。

（二) 辦理單位保有審核參與研習名單之權利，垂楊國小教師優先錄取，核可名單請上『全國特殊教育資源網』瀏覽。
八、經費來源：嘉義市政府全額補助（如附件二)。

九、講師: 嘉義縣興中國民小學~李乙蘭老師。
十、預期效益：透過研習內容，期使教師能運用桌遊等輔導策略增進特殊生之輔導及管教，親師生溝通與特殊生情緒行為問題之處理模式，協助普通老師了解個別化教育計畫(IEP)執行及CRP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簡介，促進普通班教師了解特殊生之教學須求及與資源班老師之協同合作。
十一、本計畫陳請  校長核准報府核備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件一
嘉義市垂楊國小110年度

特教專業知能研習程序表
場次二：普通班教師如何協助IEP執行及CRP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簡介
	研習時間
	12/01（三）下午1時30分至4時30分

	講    師
	嘉義縣興中國民小學~李乙蘭老師

	13：20－13：30
	報   到

	13：30－15：00
	普通班教師如何協助IEP執行及CRP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簡介

	15：10－16：10
	普通班教師如何協助IEP執行及CRP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簡介

	16：10－16：30
	綜合座談


